
《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与评估规范》解读

《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与评估规范》已于 2024 年 5 月 29

日发布，于 2024 年 7 月 1 日实施，现就编制背景、目的和意

义、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编制背景

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，事关人类可持续发

展。联合国将“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”列为

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，并提出“发达国家履行在《联合

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下的承诺，即到 2020 年每年从各种渠

道共同筹资 1000 亿美元，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，帮助其切

实开展减缓行动，提高履约的透明度，并尽快向绿色气候基

金注资，使其全面投入运行”的具体目标。积极应对气候变

化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，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

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。开展气候变化投融资工作，将有力支

撑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，促进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落实，

助推绿色低碳发展。

气候投融资是指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

标，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

资活动，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对贯彻落实国家应

对气候变化战略、助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。2020

年 8 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深圳建设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（2020—



2025 年）》，授权深圳“完善气候投融资机制”。2020 年 10 月，

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印发《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

指导意见》（环气候〔2020〕57 号），提出“以应对气候变化

效益为衡量指标，与现有相关技术标准体系和《绿色产业指

导目录（2019 年版）》等相衔接，研究探索通过制订气候项目

技术标准、发布重点支持气候项目目录等方式支持气候项目

投融资”。2022 年 11 月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印发

气候投融资试点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参考标准的通知》

（环办便函〔2022〕406 号），明确有关试点地方可参照此标

准，并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入库项目标准。

二、目的和意义

本文件以《气候投融资试点地方气候投融资项目入库参

考标准》为基础，以境内外绿色低碳产业及绿色金融相关政

策制度为参照，结合深圳市气候变化领域的产业特点和气候

投融资改革实践经验，规定了深圳市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分类

与评估原则，明确了深圳市气候投融资项目的评估指标和评

估程序，能够提升深圳市气候投融资项目评估工作的科学

性、规范性和准确性，提高深圳市气候投融资项目质量，提

升气候投融资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规则和评估原

则、评估流程、评估指标、评估实施及评估报告的内容及要

求。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分为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和适应气候



变化项目，其中减缓气候变化项目分为低碳能源、低碳工业、

低碳交通、低碳建筑、低碳农业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、生态

系统碳汇、低碳技术服务等 8 大类别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分

为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、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

化、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等 3 大类别，同时本文件明

确了类别的三级细分目录，为深圳市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筛选

提供了有效指引。气候投融资项目评估分为符合性评估和综

合评估，申报项目应首要进行政策合规性和类别符合性的符

合性评估，通过符合性评估的项目即为气候投融资孵化项目。

为进一步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有序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，

凸显项目应对气候变化效益，本文件提出综合性评估。综合

评估采用评分制，得分达到 70 分的项目为气候投融资开发项

目。在开发项目的基础上，经专家评估达到国际同行业主流

技术先进水平或具有显著示范效应的项目或对碳达峰碳中和

有重大推进作用的创新性项目，为气候投融资推广项目。此

外，本文件也提供了气候投融资项目申报报告模板和评估报

告模板，系统指导深圳市气候投融资项目的筛选和评估工作。

四、附则

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，起草单位有深

圳市生态环境局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、中节能衡准科技

服务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中共深圳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、

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

局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、国家开发银行深



圳市分行、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（深圳）、深圳

排放权交易所、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、香港品质保证局。


